臺北市立天母國民中學108學年度生活教育

書法、作文、海報才藝競賽辦法
一、目    的：為加強學校生活教育，提昇學生對交通、藥物濫用的認識，並培養學生研習書法、漫畫、作文、海報的的興趣。

二、比賽項目：書法。

作文。

              海報。

三、比賽日期：109年1月10日（星期五）班週會時間。

四、比賽時間：下午15:15分至16:45分（共90分鐘）。

五、比賽地點：海報比賽於地下一樓大會議室。

              書法比賽於二樓校發中心。

              作文比賽於一樓校史室。

六、比賽主題：七年級：交通安全。

              八年級：菸害防治宣導。

              九年級：藥物濫用防制宣導。

七、比賽對象：七、八、九年級各班推選三位同學代表參加。

八、報名日期：自12月9日起至12月13日止（共5天）將報名表繳交至學務處生教組。

九、獎勵方法：書法、作文、海報比賽各錄取優勝三名，佳作若干名，並由學校頒發獎狀以資鼓勵，優勝同學記嘉獎兩次、佳作同學記嘉獎乙次。

十、本辦法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之，修正時亦同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比  賽  報  名  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導師簽名_____________    
	項  目
	班  級
	座  號
	姓       名
	備  註

	書  法


	
	
	
	筆、墨、硯由學生自備，紙由學校提供。

	海  報
	
	
	
	繪畫工具由學生自備，紙由學校提供。

	作  文 


	
	
	
	筆、墊板由學生自備，紙由學校提供。


